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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基督教两会 

教牧人员工资待遇指导意见 

  

 

为保障教牧人员按圣经原则，依法依规享有工资待遇和

社会保障的权利，规范教牧人员工资待遇标准，满足基层两

会和堂点在财务管理方面的需要。根据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第

八条、第三十九条，《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》第四十一条，《吉

林省基督教教会规章》第四十一条制定本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本指导意见所指“教牧人员”是指由省两会按立的

牧师、长老；由省两会认定的教士和传道员。  

二、活动场所有义务保障教牧人员的生活待遇，并按国

家相关规定为教牧人员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。 

三、教牧人员工资待遇可参照所在地事业单位工资标

准制定，保证不低于所在地平均工资水平。（平均工资可由

当地缴纳的社保金额推算获得） 

四、教牧人员婚嫁、产假及哺乳期工资标准参照当地事

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神学毕业生作为“实习教士”在实习期间的工资标

准，参照所在地事业单位实习工资标准发放，应不低于所在

地的最低工资标准。 

六、教牧人员的工资构成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教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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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、教龄工资、职务工资和福利津贴等。 

七、基本工资应按毕业的最高神学学历和学位确定，如：

博士、硕士、研究生和本科、专科、中专、培训班（一年以

上）；研究生指全日制研究生毕业，没有获得相应学位的，

按本科计算基本工资，不包括在职教育获得的研究生学历；

由省两会选送就读非神学类院校，获取的非神学类学历和学

位，比照同等次神学学历和学位执行。  

八、教职工资应按教职身份确定，教职身份有：牧师、

长老、教士、传道员。  

九、教龄工资是指根据取得教职的时间确定的工资数

额。教龄以年为单位计算，确定每年基数，按每年递增或 n

年递增；教龄工资每年基数和递增年限自行制定。  

十、教龄时间：牧师、教士由教会推荐并考取正规神学

院校开始计算；长老、传道员由认定传道员的时间开始计算；

计算教龄时应扣除没有侍奉的时间。 

十一、职务工资是指担任行政职务的工资数额，如：负

责人（堂主任）、部门负责人等，可根据设立的职务制定职

务工资标准。  

十二、福利津贴包括午餐费、交通费、电话费、书刊费

等，具体项目参照当地事业单位标准，数额根据场所经济情

况制定。 

十三、教牧人员结婚后，没有住房的，有经济条件的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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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可以提供住房补助，标准自定；也可安排在场所的自有住

房居住。 

十四、夫妻双方均为同一场所的教牧人员，只享受一份

租房补助，并给予每年一次性的取暖费补助。 

十五、配备车辆或交通费用全额报销的教牧人员不能

享受交通费补贴。 

十六、月工资计算方式：每月工资=基本工资＋教职工

资＋教龄工资＋职务工资＋福利津贴。  

十七、教牧人员退休，根据本人意愿或场所聘请继续讲

道的，退休工资可参照以下方式确定： 

1、场所承担社保缴费的，退休工资由社保工资加上退

休前工资总额减去职务工资和福利津贴后与社保工资的差

额。 

2、场所不承担社保缴费的，退休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教

职工资、教龄工资组成。 

3、教龄满 40年及以上的，不论场所是否承担社保缴费，

退休工资不得少于退休前实领工资总额的 90%； 

教龄满 35年的，不论场所是否承担社保缴费，退休工

资不得少于退休前实领工资总额的 80%； 

教龄满 30年的，不论场所是否承担社保缴费，退休工

资不得少于退休前实领工资总额的 70%。 

十八、教牧人员退休，根据本人意愿或场所不聘请讲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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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退休工资可参照以下方式确定： 

1、场所承担社保缴费的，退休工资由社保发放；如社

保退休工资达不到退休前工资总额减去职务工资和福利津

贴后的 80%，应补足差额。 

2、场所不承担社保缴费的，退休工资由场所发放；退

休工资数额为基本工资、教职工资、退休时教龄工资三项总

额的 80%。 

3、教龄满 40年及以上的，不论场所是否承担社保缴费，

退休工资不得少于退休前实领工资总额减去福利津贴后的

80%； 

教龄满 35年的，不论场所是否承担社保缴费，退休工

资不得少于退休前实领工资总额减去福利津贴后的 70%； 

教龄满 30年的，不论场所是否承担社保缴费，退休工

资不得少于退休前实领工资总额减去福利津贴后的 60%。 

十九、教职人员因触犯法律受到刑事处罚，拘押期间可

以发放基本生活费；如宣判有罪，自宣判之日起取消工资待

遇；如宣判无罪，自宣判之日起恢复工资待遇。 

二十、在教职人员医疗保险之外，有条件的场所可以为

教职人员进行二次医疗保险，免除医疗保险中需要个人支付

的费用。 

二十一、教职人员可以带薪休假，教龄不满 10 年，年

假 6 天；教龄 10-20 年，年假 10天；教龄满 20 年以上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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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30 天；年假只能当年休，不得以工资的形式补偿。 

二十二、为保障教职人员的身体健康，应定期为教职人

员进行体检；40 岁以上每年一次；40 岁以下每两年一次；

体检项目根据情况确定。 

二十三、教职人员或直系亲属结婚、生病住院或归天家，

有条件的场所，可以给予慰问金，数额根据情况制定。 

二十四、不具备经济条件的场所，可以根据情况参照本

指导意见制定教职人员工资待遇标准；也可通过与教职人员

协商确定工资待遇。 

二十五、义工传道员虽然没有教职，场所可以根据经济

条件和其侍奉情况，每月可以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。 

二十六、本意见为指导性文件，作为各地两会和堂点制

定工资待遇的参照，具体工资待遇在完善教职人员劳资关系

的基础上，由各地两会和堂点根据经济条件制定。 

二十七、本指导意见省基督教两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

释，于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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